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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浙江泽厚（义乌）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号：23307201411527784）于2016年11
月15日，在《浙江法制报》08版刊登了注销
清算公告，出于本所对义乌发展前景的考
虑，现经本所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撤销
注销公告，保留浙江泽厚（义乌）律师事务
所，自本公告之日起，浙江泽厚（义乌）律
师事务所将继续经营，债权债务仍由本所
承担，特此公告。 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

2017年3月7日

福彩3D 第2017057期

浙江销售2857092元，返奖额2100046元。3月1日
起，浙江福彩“3D”进行1200万派奖，详见浙江福彩
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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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7057期 投注总额：523004元

奖池累计26.532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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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7025期
全国销量:372684176元 浙江销量：2822998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嘉兴1注），30注二等奖（温
州26注，宁波、台州、嘉兴、丽水各1注）。奖池累计
10.7624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7年3月5日

07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1注

176注

2119注

83145注

1393805注

15422018注

奖金

6246929元/注

97416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2 15 16 27 22 32

法院公告
2017年3月7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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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舒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舒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将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舒。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公告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张舒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债务人及担保人或其继承人立即向张舒履行义务。特此公告。
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7日

借款人（债务人）

岱山宏金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贷款行

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

30 000 000元

担保人名称

浙江舟山昌乐建材有限公司

生效法律文书案号

（2012）甬慈商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

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拟变更组
织形式为普通合伙所，组织形式变
更前的债权、债务由组织形式变更
后的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承继。

特此公告。
浙江大容律师事务所

2017年3月7日

组织形式变更公告

海宁凯泰手袋制造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牛志刚等77名申请人与你
单位经济补偿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海劳仲
案字[2017]第022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应当于本裁决生效之
日起三日内向朱秀敏等40名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413850.21元。二、被申
请人应当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牛志刚等36名申请人支付经济补
偿1046376.66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第一项为终局
裁决。劳动者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宁市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海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本裁决第二、三项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收
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
当事人可以向海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3月7日

仲裁公告
被行政处理人：夏小兵（公民身份证号码：42212919840306053X）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杨晓红、黄琼等4名职工2016年8月至2016
年9月共计6715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
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杨晓红、黄琼等4名职工2016年8月至2016年9月共
计6715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3357.5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因其他
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6〕59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
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
民政府或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
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
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3月7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催告人：叶国祥（温州市龙湾海滨金足远鞋包加工厂经营者）

本机关于2016年8月25日向你留置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
监理字[2016]35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
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35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
下列义务：足额支付朱婵、李本友等16名职工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共
计 193741 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96870.5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
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
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
人社监理强催字[2017]4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6条之规定，你在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 3 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
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进行陈述和申辩，逾
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3月7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遗
失
声
明

遗失北京高朋（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琦瑛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13301201411572176，流水号1044439，声明作废。

俞杰遗失2012年7月制发警官证一本，警号3315828，声明作废。
张增富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号3331068，声明作废。

更
正
公
告

本报2017年3月1日第9版刊登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融道普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
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公告落款日期应为“2017年3月1日”，特此
更正。

（2016）浙0102民初4089号
马杭：本院受理原告冯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
初40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32号

沈家英、裘文卫：原告石玉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93号

徐健：本院受理原告周小灵诉你与祖晓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告祖
晓敏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内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51号

董连珠、喻长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董连珠、喻长富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06民初9451号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被告董连珠、喻长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
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费5498.6元。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董连珠、喻长富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交付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董连珠、喻
长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径直交付给原告原告浙
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01号

杭州天桥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同步钢管出租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以
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50号

蒋欣、杜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蒋欣、杜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6
民初9450号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蒋
欣、杜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浙江
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费8409.7元。二、驳回

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蒋欣、杜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向原告支付浙江颐景园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公告费56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00号

吴亦玲、吴怡欣、周征：本院受理原告李卓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3）杭西执民字第1087号

谢明磊：本院在执行杭州融众担保有限公司与
你、杭州晨耀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张红、张坚、洪霞、追
偿权纠纷一案中，已作出拍卖被执行人谢明磊名下的
车号为浙AW352Z奔驰牌汽车一辆的执行裁定书。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新东方旧机动
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东旧车鉴评 2017 第
XH-RB001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2013）杭西执
民字第108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浙东旧车鉴评2017第
XH-RB001号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载明：谢明磊名下
的车号为浙AW352Z奔驰牌汽车一辆的市场价值为人
民币213320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3）杭西执
民字第108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谢
明磊名下的车号为浙AW352Z奔驰牌汽车一辆。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
估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771号

叶惠忠：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
民初67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26号

庄玉敏、董雪春：本院受理原告陈桂娥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85号

福安市博科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
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福安市博科电子有

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月15日下午
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92号

王才钱、梁凤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才钱、梁凤花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6月15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08号

钱传海：本院对姜江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
5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42号

叶志勇：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被告叶志勇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
月1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5号

李鸿：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李鸿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6月15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8号

林洋：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林洋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6月15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88号

张晓明：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晓明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6月15日9时 45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60号
童军、赵利敬、童友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童军、赵利敬、童友春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6月15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62号

洪高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洪高涯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月15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95号

任琼、丁卫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任琼、丁卫锋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6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00号

绍兴柯桥梦鸽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柯桥梦鸽纺织有
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月15日下
午15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22号

黄炳良：本院受理原告曹珍琴诉被告黄炳良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6月15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27号

富妙兴、富商城、富关林、朱彩娟、徐玉仙、任水花、
周洪福、周建福、周金梅、周金兰、周连珠、周莲凤、周
锋、周丹丹、郑幼琴、富妙法、富小芬、富炳峰：本院受理
原告徐玉仙诉被告富妙兴、富商城、富关林、朱彩娟、徐
玉仙、任水花、周洪福、周建福、周金梅、周金兰、周连
珠、周莲凤、周锋、周丹丹、郑幼琴、富妙法、富小芬、富
炳峰分家析产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月16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32号
程组兴、温州万康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毛进强诉被告程组兴、温州万康进出口有限公司进出
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月14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号

新疆光阳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一达
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新疆光阳贸易有限公司进
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月14日下午14时0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7号

陈沈焰：本院受理原告毛方方诉被告陈沈焰离婚
后财产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6月14日8时45分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534号

顾述关、童玛丽：本院对原告汤明德与被告顾述
关、童玛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
初4534号]。判决如下：一、被告顾述关、童玛丽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归还原告汤明德本金人民币
120000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自2015年6月5日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顾述关、童玛丽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汤明德为本案支出的公
告费人民币65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72元，由被告顾述关、童玛
丽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拍 卖 公 告
本公司受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委托，公

开拍卖以下拍卖标的，如相关当事人对本次拍卖标的有异
议，须于本次拍卖实施前5日向委托方提出书面异议。

一、拍卖标的：温州市鹿城华西利制衣有限公司债
权项目【该债权本金5,994,806.03元，利息586,681.96元，
本息合计6,581,487.99 元。(截止2014年8月31日)】。上
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
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拍卖时间：2017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17
时（延时的除外）。

三、展示和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阅资料，有
意竞买人请向本公司或委托方垂询。本场拍卖为在淘
宝资产处置平台线上拍卖，竞买人须在2017年3月14日
16 时前登陆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zc.paimai.
taobao.com/）报名参拍并交纳20万元竞买保证金，具体
保 证 金 交 付 流 程 可 以 联 系 淘 宝 客 服 ，客 服 电 话 ：
400-822-2870。

特别提示：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主体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

（1）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2）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
主体；

（4）其他情况见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该债权的相关挂
网文件。

上述主体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拍卖标的的，后
果自负。

四、报名及拍卖地点：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zc.
paimai.taobao.com/）

五、咨询地点：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12号现代置业
大厦东楼908室

六、联系电话：0571-85154425、18058116363徐经理
浙江佳宝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3月7日


